
「彰化縣政府 105 年度推動公務人員數位學習獎勵方案」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四、獎勵內容及標準： 

(一)閱讀公務人員數位學習網站

課程獎勵標準如下： 

凡個人閱讀數位課程時數達

二十五小時者，予以嘉獎一

次;時數達四十小時以上者，

予以嘉獎二次。上稱公務人員

數位學習網站係指核給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網數位時數之

學習網站為限。（如:文官 e學

院、e學中心、e等公務員等） 

(二)選讀地研中心「MOOCs」學習

課程獎勵標準如下： 

凡個人選讀e學中心MOOCs推

薦學習課程，完成一門線上課

程者，予以嘉獎一次;完成二

門以上線上課程者，予以嘉獎

二次。 

(三)參與地研中心「線上英語營」

活動獎勵標準如下： 

1.凡受機關學校推薦參加並

獲入營之圈員，完成第一階段

「e英語圈」共學者（即完成

線上套裝課程閱讀及討論、線

上讀書會二項內容），予以嘉

獎二次。完成第二階段遠距同

步教學及第三階段大會師活

動內容，並取得英語證書者，

再予以嘉獎二次。 

2.凡受機關學校推薦擔任「e

英語圈」圈長職務，完成教學

標準表各項辦理事項者，核予

敘獎獎勵（敘獎標準及額度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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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個人選讀e學中心MOOCs推

薦學習課程，完成一門線上課

程者，予以嘉獎一次;完成二

門以上線上課程者，予以嘉獎

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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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受機關學校推薦參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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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套裝課程閱讀及討論、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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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教學及第三階段大會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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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方案規定第四點

第五款後段所定之並

獲英雄榜上榜者，無

法明確定義活動期間

內，所撰寫之微心得

優劣，爰修訂為並於

活動結束後，經地研

中心總評選決定出前

三名及佳作三名者。



如附件一）。 

(四)參與地研中心「電子師徒制」

活動獎勵標準如下： 

1.凡受機關學校推薦參與本

活動，經地研中心完成師徒配

對，並全程參與完成學習之師

傅、徒弟，予以嘉獎二次。 

2.凡受機關學校推薦參與本

活動之志工輔導員，全程完成

線上輔導者，予以嘉獎一次。 

（五）參與地研中心「微學習、簡

述力」活動獎勵標準如下： 

凡個人參與地研中心網站公

告每月五日之「微學習、簡

述力」當月活動主題，進行

快速回應微心得 300 至 500

字（心得內容須切合主題）

並於活動結束後，經地研中

心總評選決定出前三名及佳

作三名者，予以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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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受機關學校推薦參與本

活動，經地研中心完成師徒配

對，並全程參與完成學習之師

傅、徒弟，予以嘉獎二次。 

2.凡受機關學校推薦參與本

活動之志工輔導員，全程完成

線上輔導者，予以嘉獎一次。

（五）參與地研中心「微學習、簡

述力」活動獎勵標準如下：

凡個人參與地研中心網站公

告每月五日之「微學習、簡

述力」當月活動主題，進行

快速回應微心得 300 至 500

字（心得內容須切合主題）

並獲英雄榜上榜者，予以嘉

獎一次。 

九、業依本方案第四點第二款

MOOCs學習課程獎勵標準敘獎

者，該課程之數位時數不計入

同點第一款閱讀數位學習網

站課程獎勵標準之時數計算。 

 一、本要點新增。 

二、為補充說明本方

案第四點第一款

及第二款獎勵標

準之認定。 

三、本方案第四點第

一款及第二款完

成學習後均可取

得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數位時數，

惟本方案對於前

揭二款之獎勵訂

定，其旨意在於

針對學習性質、

方法及內容不同

而鼓勵多元管道

學習，為區隔獎

勵之認定、解決



重複敘獎問題，

爰增訂本要點。

十、本獎勵事由，如另獲中央獎勵

而有競合情形時，以敘獎額度

高者為據，擇一辦理敘獎。 

九、本獎勵事由，如另獲中央獎勵

而有競合情形時，以敘獎額度

高者為據，擇一辦理敘獎。 

點次調整。 

十一、本縣人事、主計、政風、警

政人員符合上開敘獎標準

者，循各該行政系統辦理獎

懲。 

十、本縣人事、主計、政風、警政

人員符合上開敘獎標準者，循

各該行政系統辦理獎懲。 

點次調整。 

十二、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各鄉（鎮、市）民代表會得

參照本獎勵措施辦理。 

十一、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各鄉（鎮、市）民代表會得

參照本獎勵措施辦理。 

點次調整。 

十三、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得視數

位學習推動實際需要，於符

合「彰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

關處理獎懲案件注意事

項」、「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

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

表」規定及本措施各項獎勵

額度之比例原則下，另訂內

部獎勵措施以激勵「參與數

位學習」或「推動數位學習」

成效優異之人員。 

十二、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得視數

位學習推動實際需要，於符

合「彰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

關處理獎懲案件注意事

項」、「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

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

表」規定及本措施各項獎勵

額度之比例原則下，另訂內

部獎勵措施以激勵「參與數

位學習」或「推動數位學習」

成效優異之人員。 

點次調整。 

 


